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中大附中    罗金星

2014年11月16日至21日，在海珠区教育局的精心组织安排下，我们民办学校的中层管理者赴南京、苏州、杭州进行了为期一周的考察与学习。在这短短的一周时间里，我们先后在南京外国语学校仙林分校、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学校、苏州新草桥学校、杭州采荷一小钱江苑校区这4所学校进行了参观学习。期间听了上述学校领导的专题讲座，参观了学校的校园建设，每天学习结束后学员相互交流体会。这次学习，收获很大，最直观的感受是“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一、他山之石

江浙的民办学校起步早、起点高、投入大、质量好，呈现出如下几个突出特点：
　　(一)投入主体多元化。江浙的民办学校投资者呈现多元化特点，有的是企业投资、有的是社会团体投资、有的是自然人投资，有的兼而有之，还有相当一部分学校是混合所有制投资。南京外国语学校仙林分校，是一所混合所有制学校的民办学校，在2.5亿元的总投资中，南京外国语学校的投资占57%并控股，南京市政府作为投资一方占18%的股份，此外，还有四个民营老板投资共占25%。南京有名的民办学校如南京师大附中江宁分校、金陵中学河西分校等都是按照这种投资模式在南京市政府的宏观布局下创建的。
　  (二)政策扶持具体化。江浙地区对民办教育特别是民办中学的支持力度不断加大，也因此促成了江浙地区民办教育在办学主体、办学体制、经费投入机制上都出现鲜明的多元多样的特征来。民办教育在土地征用和建设配套等各项税费减免上享受与公办学校同样的优惠政策;在收费上，根据生均培养成本自行确定学费和住宿费标准。在缴纳所得税的企业用税后利润在本地投资办学的，与其投资额对应的企业所得税地方所得部分用于办学的，由同级财政全额予以补助。教师在公民办学校间可相互流动。各级各类公办学校的计划外招生，要在保证其同类民办学校完成当年招生计划的前提下进行。同时对办学成绩显著，被评为国家级、省级和市级优秀(示范、重点)学校的教育机构，每年度分别按应使用教师数的2/3、1/2和1/3给予相当于公办教师平均基本工资数额的奖励。

有的地方对自建校舍举办学历教育和学前教育的教育机构，在学校规范招生、规范办学的前提下，可采取以奖代补的办法给予鼓励支持，在校生超过1000人的，每年奖励5万元;在校生超过1500人的，每年奖励10万元;在校生超过2000人的，每年奖励15万元。对自建校舍举办中、高等教育机构，按每一个毕业生奖励500元的标准给予奖励。对自建校舍举办中等教育在校生规模超过600人，且管理规范、教育教学质量较好的民办中等学校，当地政府按公办学校生均预算内教育事业经费不少于20%给予补助。

　　(三)教师流动规范化。浙江在民办学校教师管理上，教师招聘和流动都统一纳入教育主管部门管理之下，人事关系放在教育局或人才交流中心。公办学校教师应聘到民办学校任教，保留公办教师身份不变;离开民办学校愿意回到公办学校的，教育行政部门应予以妥善安排。聘用外地优秀教师，经学校所在地主管部门批准，并且服务期在3年以上，男40周岁以下、女35周岁以下，可由学校主管部门重新建档，在医疗、养老保险等方面享受公办教师的同等待遇。另外教育行政部门还可以派出公办学校领导和教师到民办学校工作，以此来加强民办学校的师资队伍。民办学校教师基本没有后顾之忧，当地政府规定，不管是民办学校教师，还是在公办学校教师，2000年前参加工作的，养老保险都视为已交，以后继续交纳养老保险可由现学校所在地教育行政部门办理退休手续。两市都规定，民办学校教师的流动必须在教育行政部门的统一管理下进行，招聘新就业的师范院校毕业生也要纳入教育行政部门的规划，聘期不得低于3年。由于这些措施的保障，其民办学校教师队伍非常稳定，教师流动非常有序，从而保证了民办教育的健康发展。

　　(四)内部管理科学化。江浙地区民办学校的管理无论是宏观还是微观，都有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办法。采取教育股份制，这个概念的具体内涵指：以入股集资取得社会资本的使用权，以持股份额分配股息(不可分红，积累用于办学再投入)和承担有限风险，以招聘校长实行科学管理进行教育教学活动的一种创新制度。这一模式采用股份制方式融资，分离了资产所有权和学校管理权。其模式中管理系统由股东大会、监事会和董事会构成，操作系统则由公司和学校双法人构成。股份公司为资本运行机构，负责筹集、使用和经营资金，致力于为教育提供更好的物质条件和按比例向股东支付股息;学校为教育运行机构，负责资本管理，致力于提高教育教学质量。教育股份制中，股东大会、监事会、董事会、公司和学校各司其职，投资方、股份公司、学校职权分明，从而确保教育效益与资本效益双丰收。在学校内部管理上，各学校也都按照现代教育制度和企业管理制度，实行科学化、规范化管理，实行教师聘任制、岗位责任制、结构工资制、考核奖惩制，重视人本管理、目标管理、制度管理，使管理工作安全、高效、有序、规范。

二、可以攻玉

广东是我国民办教育起步最早、在校生规模最大的省区。2009年6月，著名教育家、中国民办教育协会会长陶西平赞称“广东省是我国民办教育事业的摇篮，广东民办教育发展的历程是我国民办教育发展历史的缩影，广东民办教育的发展对全国民办教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广东是城镇化进程中的一个人口大省；随着广东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和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广东流动人口从1980年的不到50万人，增加至2010年的3667万人，30年间增加了70倍。约占全省实有常住人口的1/3,是全国流动人口第一大省。相对应地，广东也是民办教育的大省，规模居全国第一。2012年广东民办教育机构有11700多所，30多万教师，516万学生。到2013年，广东各级各类民办学校在校生达542万人，比上年增加26万人，占全省各级各类学校在校生总数25.8%。
一直处在改革开放前沿的广东，用自己的宽容、务实，给民办教育营造出了较好的人文氛围，成为了全国民办教育的先行者，省委省政府以及各地有着很多可圈可点的历史足迹,为广东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广东还不能算是民办教育强省。
    建议广东省、广州市和海珠区的政府尤其教育行政部门，主动借鉴江浙地区发展民办教育的一些成功经验，继续推动本地民办教育的深化发展：
　　(一)进一步加大政策扶持力度。
一要切实贯彻落实国家和地方关于民办教育的一系列扶持和奖励政策。相继出台一些鼓励扶持政策措施。对那些已有政策措施，要进一步落实到位;有些条款笼统、不具体，或者仅仅是原则性的规定，要进一步具体化，给民办学校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

   二要通过当地党委政府对民办学校在建校用地、贷款、基建规费、教师流动、专项奖励基金等方面制定更加优惠的扶持政策。特别是要真正打通公办教师向民办学校流通的渠道。

   三要切实解决好教师的养老保险问题。教师在公办学校期间的养老保险要由原来渠道补交到位，或参照浙江的做法视为已交;同时各级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门要敦促和支持民办学校按规定办理教职工养老和医疗等社会保险，劳动保障部门要按事业单位性质给民办学校教师办理养老保险，从而彻底解决教职工的后顾之忧。

　　(二)提倡和鼓励大型企业、名牌学校创办民办学校。大型企业资金充足，影响力大，具有投资办学的优势，其税后利润在本地投资办学的，与投资额对应的企业所得税地方所得部分可由同级财政予以返还。名校带民校、名校创民校是进一步放大优质教育资源，发挥民办机制活力的有效手段。省、市重点中学、示范初中、省实验小学、省示范性幼儿园，结对带一所民办学校，定期派人到民办学校协助管理，派教师去授课，开展教育教学、科研管理等方面的交流，有利于促进民办学校的健康发展。名校利用自己的优质教育资源创办民校更是一条发展壮大宿迁教育事业的捷径。

　　(三)规范民办学校的教师流动。政府部门有必要出台非公办教育机构教师队伍管理办法，规定各类非公办教育机构聘用的教师，必须在上岗前携带教师资格证书、与原工作单位解除聘用关系的证明、身份证和新签聘用合同等材料到当地教育人才服务中心办理关手续;各级教育人才服务中心要举办教育人才市场，通过定期开展各类教育人才招聘活动，为非公办教育机构与教师之间的双向选择创造条件。这为民办学校教师的有序流动作出政策规定。但目前从市到区教育人才中心还没有成立到位，与人事部门的人才中心的关系还没有理顺，民办学校教师稳定性差，教师随意流动现象严重，影响了民办学校的健康发展。希望市区政府出面协调，尽早完善教育人才中心，使教师的流动正常而有序。

